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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盧俊義 
　　最近又聽到一件事，有一間非咱長老教會的傳道者，將他牧養之教會的錢拿去投資信徒開創的事業，結果該公司倒閉了，額度將近兩千萬元。聽了之後，讓我感觸甚深。
　　六月八日在牧師專欄裡，我就寫過關於信徒奉獻錢，應該是要用於傳福音的工作，或是教會事工。怎能將信徒奉獻的錢用來投資親友的生意？這絕對不會是信徒奉獻錢給教會的本意，也不會是信徒喜歡教會去做的一件事。我甚至認為信徒也不會希望教會將錢放在銀行孳息，因為與其如此，不如信徒自己理財，或將錢拿去投資，然後將賺來的錢，看教會或是有哪個福音機構單位需要，才奉獻出去，幹嘛要將錢奉獻給教會、然後放在銀行孳息？這也就是為甚麼這一年來，總會總幹事張德謙牧師上任之後，就一再推動一個重要理念：讓教會的經常費歸「零」運動。意思就是教會每年年終結束之後，經常費不要有剩餘的錢，要將剩餘的部份，轉奉獻出去。教會可以在新年度開始時，一切都從「○」開始。這樣的教會才健康，信徒也才會知道要奉獻，因為教會經常費已經呈現出「○」。
　　但我知道，要讓教會接受經常費在年終時呈現出歸「零」的意見，並不容易，因為不是每間教會都會瞭解這個意義，特別是那些沒有推動事工的教會，只會知道抱著要存更多錢，然後用之來修改教會裝潢，或是補助所舉辦的「旅遊靈修」費用，或是用在甚麼團契「聚餐聯誼」之類的活動。說白些，是寧可自己吃喝玩樂，說這樣是在促進信徒彼此之間的感情，但要他們拿出一點點來幫助弱小教會，或是關懷弱小事工單位，簡直就像是在剝他們的皮一樣地難過。
　　很少傳道者認真想過一件事：教會存錢太多，不小心就會出問題。而這樣的例子在台灣教會歷史上是一再出現過，但似乎都沒有成為神學院開「牧會學」課程的教材，這是非常可惜的事。神學院的「牧會學」應該要教導學生一個認識：如何妥當管理教會的財物。這裏所謂的「管理」，並不是說傳道者要去管怎樣運用教會的錢財，而是說要幫助神學生認識一點：當教會每年經常費有剩餘時，就表示傳道者在事工上用心不夠，應該要注意反省。不能因為信徒奉獻多、剩餘更多而沾沾自喜。反倒是要因為信徒奉獻多過教會所能消化的，而來反省是否在事工上努力不夠？若是，就應該提出更多的計劃，好讓事工推動的更好。教會跟社會機構有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越認真推動事工的教會，信徒的奉獻就會越多，這一點是非常特別的地方，也是信仰團體共有的現象，這也是我牧會三十多年累積起來的經驗。因此，越想要用事工將教會的錢用完，結果是越用，剩下的反而是越多。這也是耶穌所說的：「那已經有的，要給他更多；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走。」（路加福音十九：26）
　　因此，越有活動力的教會，剩餘的經常費通常都會越多，也就更有能力伸出手幫助那些需要且弱小的教會，或是事工機構。當一間教會會知道伸手出去幫助別人的時候，這間教會的信徒就會用更廣闊的心靈來看待信仰團契，這對信徒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教育。
　　我非常自豪的一點，就是咱台北東門教會這九年來，事工越來越多，從來沒有缺過錢，原因是大家都很認真地在注意教會事工的需要，例如，今年的兒童營，包含去澎湖支援七美教會兒童營的需要，大家的奉獻已經足夠且有餘。再者，大家也會回應牧師我的呼籲，去關心許多弱小的肢體，不論與我們是否有直接關係，包括支援一位菲律賓宣教師在緬甸傳福音的需要，台北活水泉教會關懷流浪漢的福音事工，以及幫助台東關山天主教修女購買兩台進口大型之洗衣機等等，這些單位都不是直接屬於咱總會體制系統，但我們依舊不吝地伸出溫暖的手給予全力支持、關心協助。雖然我們自己正在建造教育館確實很需要大筆經費，但對這些比我們更虛弱的肢體，我們還是伸出了手，這使我們也因此經歷到如同先知以利亞在撒勒法一位寡婦家裡所遇到的情形一樣，因為有分享的愛，上帝賜福給這位寡婦，使她家裡「罐裡的麵粉用不完，瓶裡的油也用不盡」（參考列王紀上十七：14）。這事發生在那嚴重飢荒的時代，撒勒法寡婦還是願意伸出手，給來尋求食物充飢的先知以利亞，結果她所獲得的報償是她母子兩人都撐過了那段飢荒長達三年之久的日子。
　　有愛心的人，上帝絕對不會虧欠；對上帝有足夠信心的人，上帝一定不會疏忽他所遇到的困境。只有對上帝信心不夠的人，才會想到要用存錢的方式來表示上帝賜福，這樣的信仰認知是非常愚蠢的。因此，會想到要動用教會的錢財去作投資理財的事，而且還說甚麼是為了要替教會賺錢，或是說為了要存錢以備將來重建禮拜堂的需要等等，這些看似堂皇的理由，都正好說明了傳道者、長執，以及信徒們對上帝的信心不夠。
　　大約在二十五年前，台灣在一片經濟景氣相當紅熱的時候，許多寺廟團體一再推出要舉辦甚麼「祈福」法會，而掛出的招牌就說是可以「消災解厄運、財運亨通」之類的宣傳廣告。佛教台北法鼓山主持人聖嚴法師看了之後，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就很感嘆地說出一句至今仍深植在我心中的話，他說：「談佛，就不要說錢；說錢，就不要談佛。」我經常將這句話套用在牧會工作中：「談信仰，就不要談錢；談錢，就不要談信仰。」
　　這並不表示說我對錢很藐視，不，不是這樣。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在教會裡談論事工，不要先講到錢的事，而是要先將事工擬定好方向、工作進行的細節，再來認真地將事工的異象傳遞出去。我深信有好的理想和實際的藍圖，信徒聽了之後，很自然地就會用奉獻來表示回應和參與。而設計和談論事工，都必須很具體，不能只是在畫大餅，那是沒有用的。只要稍微有思考的人都會對事工計劃提出許多疑問。因此，若要說服信徒奉獻，就必須非常實際的告訴信徒，該項事工可以怎麼做，更重要的是這些計畫報告中最基本要件，也就是它的聖經依據在哪裡。若是沒有聖經的基礎，即使是說得天花亂墬，也是枉然。
　　以前有一位從事營建工程很有成就的長老，看到我牧養的教會土地既大又四四方方，且正好又在市中心地區。於是對我說教會可以不用花一分錢，就能建造兩棟大樓，教會還可以因此平白擁有一棟。此外，大樓樓高可高達二十層，教會只要使用其中五層，其餘分租，這樣，每月可以坐收大約七十到八十萬元的租金，一年就有接近一千萬元的收入，扣除稅金後，尚且有八百萬元可以投入福音事工。這對教會來說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見證啊！可能是我因為不為所動，結果被他和幾位長執批的一文不值，說我甚麼腦袋僵化啦、沒有現代眼光啦，根本不會「經營」教會啦等等。我則告訴教會所有的長執：若是要將教會土地與商人合建分割出去，我可以離開。我不會牧養這樣「偉大的教會」！
　　牧會這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強調一點：信徒來到教會，就不要談生意的事。而教會最忌諱的就是把錢借給信徒去周轉、投資，說是要賺錢給教會，這是非常荒謬且要不得的事。但當教會結存太多錢時，很自然地就會有這種問題出現。可是，若所剩下的錢不多，就不會有人動這種腦筋。
　　把信徒奉獻給教會的錢挪去投資在信徒的事業上，這是傳道者最不應該做的事，但卻一再發生在台灣的基督教會中。真是不該啊、不該！
　　(作者為台北東門長老教會牧師)
